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CJZL-E/2-35-2024  

福建省茶叶质量检测与技术推广中心 

委托检验检测协议书（2024年公益免费检专用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样品编号：

	委托方信息
	委托单位（或委托人）： 
	此栏由工作人员填写

	
	详细地址：
	受理：              月    日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 
	
	评审：              月    日

	
	邮政编码
	
	传    真 
	
	样品签收：          月    日

	样品信息
	样品名称
	
	商 标
	

	
	样品数量
	     克 □可供复检 (不可复检
	生产日期
	
	规格/等级
	

	
	生产单位
	
	送检方式
	□委托方送样    □邮寄

	
	样品概况
	包装：□复合袋 □塑料袋  □其它       标签：□完好 □不清  (符合检验要求

	
	样品保存方式
	□常温   □冷藏   □其它要求

	
	试毕样品处置
	□全部报损  □取回未损耗样品  □其它

	检验检测要求
	检验性质
	□委托检验（给出符合标准与否的检验结论） 

	
	检验检测

项    目
	感官品质
	(感官品质（评语描述）

	
	
	农药残留 
	□吡虫啉 □灭多威 □氧乐果 □乙酰甲胺磷 □联苯菊酯
□甲拌磷 □克百威 □毒死蜱 □三氯杀螨醇 □水胺硫磷
□啶虫脒 □多菌灵 □茚虫威 □氰戊菊酯和S-氰戊菊酯

	
	检验检测

依    据
	□GB 2763-2021《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

□其它： 

	
	检验检测

方法标准
	□GB/T 23776-2018茶叶感官审评方法
□GB 23200.113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-质谱联用法》
□GB 23200.121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331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—质谱联用法》

	其

他约定
	交付方式
	□自取 □快递（到付）□传真 □其他
	报告份数
	

	
	1、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生效。      2、检验要求的更改必须在样品未检前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。

3、样品检后留样保存60天，超过留样期未取回的，本中心不负保管责任，有权自行处置。

4、对客户送样的委托检验仅对实验室收到的样品负责。邮寄样品可由受托方业务受理员按委托方要求代填协议书。

5、遇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，本中心有权推迟执行或取消合同。

6、本中心对检验数据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负责,并对委托方所提供的相关信息遵守保密规定。

	送样提示：1.需提供委托单位证明或送样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2.样品量过少可能影响检测结果，建议送检样品量300g以上。

	委托方承诺：我方保证对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、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正确性，如有虚假承担所有责任。我方同意检测及其它服务按此协议的条件进行。

委托方授权代表（应能证明身份） 公章/签名： （请核对以上信息无误后签字）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联系电话：（0591）87854093  传真：87803426地址：福州市中山路23号省茶检中心  邮编：350003
